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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喀什市牙郎水库维修工程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新疆政府采购网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2年07月29日 19:00（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KSYL-(CS)-2022-01号
    项目名称：喀什市牙郎水库维修工程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元）：2174629.75元  
    最高限价（元）：2174629.75元  
采购需求：详见招标文件
标项名称： 喀什市牙郎水库维修工程
   数量：1     
   单位：批 
   简要规格描述：对牙郎水库0+250-00+500段，坝后雨淋沟进行回填、坝后盖重及滤水坝脚修复、排水渠疏通，并新建一座集水池，具体见本项目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标项 1，详见采购文件。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具有相应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
（2）法人本人投标需提供法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投标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
（3）近三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及个人明细；
（4）近三个月依法缴纳的税收良好记录证明（完税证明或零申报须具有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
（5）提供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未满一年的公司提供有效的银行资信证明）；
（6）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供应商，如在“信用中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 ，“中国政府采购网”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将拒绝其参加本次招标活动（以代理机构查询为准）；
（7）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有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均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二级以上（含二级）建造师注册证，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不得担任其他在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要求投标人有近三年类似工程施工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的能力。外省投标企业须提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册》或新疆工程建设云下载审核通过的信息报送册，且项目负责人须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册》或新疆工程建设云下载审核通过的信息报送册中备案人员。
（8）供应商提供针对本次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9）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书面声明；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2年07月18日至2022年07月28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6:00至20: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新疆政府采购网 
方式：供应商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 → 项目采购 → 获取采购文件 → 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下载采购文件，如有操作性问题，可与政采云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咨询电话：400-881-7190）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2年07月29日 19:00（北京时间）
    地    点：喀什市行政审批局二楼第四评标室
五、响应文件开启 
    开启时间：2022年07月29日 19:00 （北京时间）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无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喀什市水利站
地 址：喀什市
联系方式：16609986622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喀什市燕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喀什市 
联系方式：19199502973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魏凯
电 话：19199502973

 

